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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草案

一、出台背景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有关向基层放权赋能的决策部署，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决定赋予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部分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审批执法权限，以其自身名义行使。结合我镇实际情况，对我镇承接区级审批执法权限事项予以公示。
二、制定依据
起草依据是《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级审批执法权限的决定》，经镇党委会议研究决定，八公山镇承接区级审批执法权限事项目录共283项，其中基本盘254项，自选盘29项。
三、主要内容
一是实行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乡镇街道要按照承接执法事项范围，实行综合行政执法，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执法人员持证上岗等制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二是加强乡镇街道综合执法队伍建设。加强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执法人员的业务指导和培训，规范执法检查、受立案、调查、审查、决定等程序和行为。保持乡镇街道综合执法队伍稳定，除必要岗位外，应安排执法人员到一线从事执法工作，严禁上级机关随意抽调、借调基层执法人员。

